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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 42 期（总第 193 期，10 月 20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10 月 19 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了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

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 12 位专家

受聘为首届专家咨询委委员。下面是会议报道这里全文刊发： 

 

保监会召开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

体会议 

 

 

首届专家咨询委委员合影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10 月 19 日，保监会召开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咨询委”）成立大

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出席会议并为专家咨询委委员颁发聘书，副主席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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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辉发表讲话。中央纪委驻保监会纪检组组长陈新权出席会议。 

为进一步提高保险监管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增强保险监管工作的透明度，

保监会决定成立专家咨询委。经过认真遴选，保监会聘任王和、王一鸣、闪淳昌、刘世锦、

李扬、张承惠、郑伟、郑秉文、徐敬惠、钱颖一、曹凤岐、魏华林等 12 位专家为首届专家

咨询委委员。这些专家来自宏观经济、金融、保险、应急管理等部门和行业，具有广泛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同志为专家咨询委委员郑秉文颁发聘书 

与会专家委员围绕保险业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社会风险管理、民生保障等重大问题，提

出了意见建议。刘世锦委员认为，在“互联网+”背景下，保险监管要为真正意义上的保险

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闪淳昌委员认为，保险业应当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

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张承惠委员提出要推动保单简明化建设，运用大数据

技术精准分析保险需求，有效提升保险服务质量。钱颖一委员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险公

司经营管理、金融风险等三个纬度，分析了我国保险业和保险监管面临的新挑战。郑秉文委

员认为，保险业在基本医疗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医养结合、资产全球配置等方面拥有

巨大市场和发展潜力。曹凤岐委员提出，人身保险要回归保险保障，加强监管，防范保险资

金运用风险。魏华林委员认为，制度与融合将成为保险业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外部环境。

郑伟委员提出，保险业要坚持“保险姓保”，确保“险企不险”，顺应消费者的合理期待，实

现“消费者愿意消费”。王和委员表示，要把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嵌入各级政府社会管理工

作的方方面面，使保险成为社会风险管理的“主力军”。徐敬惠委员提出，保险业要通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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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风险管理优势，助力扶贫攻坚，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服务经济发展，促进提效

升级。 

 

专家咨询委委员郑秉文受聘聘书 

陈文辉指出，成立专家咨询委是保监会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谋远虑，结合国家战略

和行业需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有利于汇聚行业内外的智慧力量，为保险强国建设

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有利于广开言路、广纳善策，为制定出台监管政策、完善

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方式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依据，必将对保险业改革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陈文辉强调，专家咨询委要着力推动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充分运

用现代科学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及时回应和解决行业发展

和监管面临的现实问题。要深入研究国内外、多领域的创新发展实践，总结成熟经验和做法，

与行业商业模式、风险防范、资产管理创新等重大课题有效结合起来，出主意、攻难关，助

力提升行业集约化、精细化发展水平。要着力服务提升保险监管决策水平。充分发挥各自专

业技术优势，积极参与到监管政策的制定、评估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促进决策更加民主和科

学。要加强对行业发展的前瞻性、基础性问题的探索，研究保险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新路

径，研究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模式，研究保险监管和防范化解风险的新思路等，为

监管决策提供借鉴和启发。要着力营造行业发展环境，及时对保监会发布的一些重大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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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进行专家解读，对社会关注、影响较大的保险业热点焦点话题进行深度剖析，为行业发

展营造良好氛围。 

保监会机关各部门、新闻媒体共计 60余人参加了会议。 

原文链接： 

 

 

 

附： 

 

关于成立中国保监会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通知 

保监发〔2016〕89号 

 

机关各部门，各保监局，培训中心、服务中心，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保险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

险学会、中国精算师协会、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 

  为进一步提高保险监管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增强保险监管工作

的透明度，经研究，我会决定成立中国保监会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并修订

了《保监会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形成《中国保监会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

会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现将《工作规则》和第一届委员名单

印发给你们。 

  《工作规则》自发文之日起施行，《保监会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保监

发〔2014〕87号）同时废止。 

 

 

                                 中国保监会 

                                 2016年 10月 14日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10-18/doc-ifxwvpqh77657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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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重大决策 

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 

  为进一步提高保险监管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增强保险监管工作

的透明度，提升保险政策解读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结合保险业发展和监管实际，

设立中国保监会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咨询委）。 

  一、主要职责 

  （一）参与中国保监会重大决策制定过程，对拟出台的重大决策进行科学论

证和风险评估，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就保险业改革发展、保险监管和保险消费者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

行调查研究，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三）对中国保监会发布的重大政策进行专家解读，对社会关注、影响较大

的保险业热点话题进行评论，以利于社会公众正确理解相关政策。 

  （四）中国保监会委托的其他事项。 

  二、委员构成 

  （一）专家咨询委由中国保监会聘请的国内外知名经济、金融、保险等领域

专家组成，每届 10人左右，实行聘任制，聘期 3年，可根据情况续聘连任。 

  （二）专家咨询委委员研究范围为宏观经济、金融、保险、法律、财会、农

业、医学、气象学等领域。一般通过中国保监会各部门和保险社团组织推荐、社

会公开招募等方式遴选。 

  三、工作程序 

  （一）会议活动。 

  1.年度会议。每年召开 1次全体会议，会议议题根据保险监管工作需要拟定。

会议有关资料将于会议召开 10 日前送达全部委员。委员应按时参加年度会议，

并就会议议题提出调研报告或咨询建议书。 

  2.专题会议。中国保监会重大决策出台之前，可召开专家咨询委委员专题会

议。会议有关资料将于会议召开 5日前送达相关委员。会后将向各位委员反馈意

见采纳情况，并形成会议纪要存档。 

  （二）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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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战略咨询。以中国保监会名义，向专家咨询委委员征求意见建议，一般采

用座谈会或书面咨询的形式。咨询内容主要涉及保险业重大改革发展政策、重要

法规制度和监管政策等。 

  2.专项咨询。中国保监会各部门在拟定重要规章制度过程中，如需向专家咨

询委咨询，可会商办公厅确定咨询名单，并提交相关参考文件和资料，通过座谈

会、书面咨询等方式向委员进行咨询。 

  3.主动建言。专家咨询委委员可根据自身研究、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对保险

业发展和监管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意见建议以书面形式提交。 

  （三）政策解读。 

  1.专家咨询委委员对保险业大政方针和监管举措进行专业科学解读。 

  2.根据中国保监会工作需要，专家咨询委委员接受媒体采访或撰写评论文

章。 

  四、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委员权利。 

  1.对中国保监会的监管政策提出意见或建议。 

  2.参加年度会议和相关决策咨询活动。 

  3.根据有关规定获得中国保监会提供的相关资料和信息。 

  4.参加中国保监会组织的会议、调研等活动期间，由中国保监会提供工作便

利并承担食宿、交通等费用。 

  5.根据有关规定获得相关咨询费用。 

  （二）委员义务。 

  1.按照要求应参加相关会议、活动但因故不能出席的，应当事先请假并说明

理由。 

  2.不定期接受中国保监会的咨询，并提供咨询意见。 

  3.对中国保监会发布的重大决策进行专家解读。 

  4.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对会议材料和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五、委员管理 

  （一）组织机构。中国保监会是专家咨询委的主管单位。专家咨询委的常设

机构为秘书处，设在中国保监会办公厅，负责专家咨询委的日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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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员增补。秘书处可根据工作需要，提出临时增补委员的工作建议，

报经中国保监会批准执行。专家咨询委委员因身体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职责的，

应向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退出。委员退出专家咨询委后，

中国保监会可重新遴选其他专家聘为委员。 

  （三）资格管理。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可予以解聘：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及专家咨询委相关管理规定；利用委员身份为本人或他人谋求不正

当利益；无故多次不参加专家咨询委工作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委员职责。 

   

中国保监会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 

  第一届委员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闪淳昌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李 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郑 伟  北京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 

  徐敬惠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曹凤岐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 

  魏华林  武汉大学保险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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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

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

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

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

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

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

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

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

讲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